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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坤企业出海系列：法律视角下的“出海”（二） — 出海有关的几个热门

中国法律问题（上） 

作者：李朝应丨肖园艳 

本文为本系列文章的第二篇，简要介绍了出海相关的两个热门中国法律问题，即就资本和业务出海的兼

顾、业务出海和国内的兼顾两个方面进行介绍。 

一、资本出海和业务出海的兼顾 

对拟进行出海的中国企业（“出海企业”）来说，去哪里上市、以何种形式上市需尽早提上议程，这也关

系到企业在前期的融资规划，避免后续进行重组涉及资金流转、税务成本以及外资准入限制等因素给出海企

业带来成本和损失。 

整体而言，出海企业应综合考虑以下几个因素来判断选择架构搭建和上市地：公司所处行业类型（外资

准入限制，公司所主推的概念、技术和发展模式、同类型公司的架构参考）、上市门槛、资本市场的喜好、

规模、流动性和估值高低、公司股东背景（现有股东是否为中国国籍、是否有国企持股）、政府审批、重组

（并购的便利性；企业自身是否还需要对外投资/并购）、海外市场的品牌效应等。 

以下通过进行融资和上市的最上层控股公司（“控股公司”）是设立在中国境内的境内架构还是设立在中

国境外的境外架构进行区分介绍1： 

（一）以境内上市为目标的境内架构 

出海企业应根据自身情况及境内各上市板块的定位、发行上市条件设置评估判断及规划其上市选

择，特别是基于企业的所属行业及业务特性（是否符合产业政策、是否符合板块定位）、是否盈利（抑

或预期能够实现盈利的时间及数额）、是否需维持红筹架构或差异化表决权结构、预计能够达到的市值

及财务指标等方面予以考虑： 

板块 定位 

主板 — “大盘蓝筹” 
◼ 突出“大盘蓝筹”特色 

◼ 重点支持业务模式成熟、经营业绩稳定、规模较大、具有行业代表性的优 

 
1 境内架构亦可于境外上市（如 H 股），境外架构亦可于境内上市（如 CDR 模式），此处分类仅以市面上更惯常的操作路径为

示例。 

汉坤法律评述 

2024年 6月 26日 

 

北京 ∣ 上海 ∣ 深圳 ∣ 香港 ∣ 海口 ∣ 武汉 ∣ 新加坡 ∣ 纽约 



 

 

2 

www.hankunlaw.com 

板块 定位 

 质企业 

科创板 — “硬科技” 

◼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 

◼ 优先支持符合国家战略，拥有关键核心技术，科技创新能力突出，主要

依靠核心技术开展生产经营，具有稳定的商业模式，市场认可度高，社

会形象良好，具有较强成长性的企业 

创业板 — “三创四新” 

◼ 主要服务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 

◼ 深入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适应发展更多依靠创新、创造、创意的大

趋势，支持传统产业与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深度融合 

北交所 — “创新型 

中小企业” 

◼ 主要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重点支持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 

◼ 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以境外上市为目标的境外架构 

与境内上市的考虑因素类似，出海企业亦需综合境外各上市板块的定位、发行上市条件等因素进行

综合考虑，以下表格就中国企业常见的境外上市交易所选择地以及定位进行简要总结： 

板块 定位 

美国纽交所 ◼ 全球性大市值蓝筹股市场 

美国纳斯达克 
◼ 全球型高增长企业股票市场 

◼ 是较多互联网企业的首选上市地点 

香港联交所主板 
◼ 类似国内主板，适合发展成熟的企业，寻求在主板上市的公司必须达到一

定准入门槛 

香港 GEM ◼ 适合处于快速成长阶段的企业需要，准入门槛有所放宽 

二、业务出海和国内架构的兼顾 

就出海企业如何兼顾承载国内既有业务的股权架构与承载海外业务的股权架构，我们总结了如下三种

不同的操作路径2： 

（一）母子公司关系 

指运营既有国内业务的控股公司（下称“母公司”）通过其控制的子公司（下称“境外业务子公司”）

直接从事海外业务模式。两个公司仍为上下层架构，即母子公司关系，最终股权架构如下图所示： 

 
2 本部分侧重于以示意图介绍境内外业务兼顾的股权结构模式，具体就出海企业控股公司系为境内架构还是境外架构原理上

类似，区别见本系列第一篇文章介绍内容，此处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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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兄弟公司关系 

指母公司通过将其在境外业务子公司中所拥有的股份，按比例地分配给母公司现有的股东，从而在

股权上和组织上将境外业务子公司从母公司的体系中分离出去。原母公司不再持有拟从事境外业务子

公司的股份，两个公司为平行架构，即兄弟公司关系，最终股权架构如下图所示： 

 

（三）混合关系 

指母公司通过将其在子公司中所拥有的股份，按比例地分配给母公司现有的股东，从而在股权上和

组织上将子公司从母公司的体系中分离出去，但母公司或母公司控股子公司，仍会持有境外业务子公司

股权，最终股权架构如下图所示： 

 

就以上三种不同的股权架构形式，出海企业可以综合对集团公司经营业务影响、估值影响、业务架构切

分等因素进行综合选择。 

 

母公司 

视情况新设中间层持股公司 

境外业务子公司 

母公司股东 

 
母公司股东 

原母公司 

境内业务 

原境外业务子公司 

境外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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